
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指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

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

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主要包括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行政事业性收入、国有资

源有偿使用收入等。 

  2．政府性基金预算：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

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

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对国有资本收益做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 

  4．中期财政规划：指在科学预判未来三年财政收支情况的基础上，合理确

定财政收支政策和重大项目资金安排，逐年滚动管理，实现规划期内跨年度平衡

的预算收支框架。中期财政规划按照三年滚动方式编制，与年度预算有机结合，

年度预算编制在中期财政规划框架下进行。 

  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

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以及现行财政管理体制下的

政府间转移性收入。 

  6．调入资金：指为平衡预算而按规定从预算稳定调节金、政府性基金以及

其他渠道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资金。 

  7．政府性基金收入：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规定，为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在

一定期限内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偿征收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8．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从国家出资企业按照一定

比例依法取得的国有资本收益，体现了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者应当享有的权利，

是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基础。主要包括：国有独资企业按规定上交国家的利

润；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获得的股利、股息；企业国有产权（含

国有股份）转让收入；国有独资企业清算收入，以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

权（股份）分享的公司清算收入和其他收入。 

  9．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

出和公用支出。  

  10．工资福利性支出：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含编内实有人员和长期聘用

人员）各类劳动报酬以及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支出等。 

  11．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单位开支用于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具体

包括离退休人员经费、退职费、住房公积金、抚恤等。 

  12．公用经费：包括公用综合定额经费、物业管理费、水电费、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公务用车购置费以及工会经费等。 

  1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

发生的支出。 

  14．财政预算拨款（补助）：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和财政专户拨款。 

  15．事业收入：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经核准不

上缴国库或财政专户的资金和从财政专户核拨返还给事业单位的资金。 

  16．事业单位经营收入：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

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包括从财政专户核拨返还给事业单位的经营收入。 

  17．其他收入：预算单位取得的除上述规定以外的各项收入。 



  18．上级补助收入：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19．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有关规定上缴的

收入。 

  20．上年结转（结余）：预算单位历年结余经财政部门审核同意在本年使

用的资金（预计）数。 

  21．“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财政部门

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